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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更正概述 

湖南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9 月 26 日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湖南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

开转让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”）。 

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，经自查发现前期差错事项，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》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

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财务信息更正》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

的相关规定，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，公司对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中涉及的有关信息

进行更正，更正内容均以楷体加粗字体标识。 

二、更正事项具体内容 

本次更正内容主要涉及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的具体更正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公开转让说明

书（更正后）》。本次更正的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： 

《公开转让说明

书》章节 
更正的内容 

释义 客户江苏肯帝亚集团实际控制的主体增加1家。 

第二节 公司业

务 

““四、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情况”之“（二）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”之

“1、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情况”：2022年对关联方鑫恒越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以越

北科技责任有限公司、鑫恒越有限公司、恒越科技责任有限公司合并计算，数

据相应更新。 

第二节 公司业

务 

“四、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情况”之“（三）供应商情况”之“1、报告期内前五

名供应商情况”：更新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排名。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

第四节 公司财

务 

“五、适用主要税收政策”之 “2、税收优惠政策”：更新部分子公司适用的税

收优惠。 

第四节 公司财

务 

“八、偿债能力、流动性与持续经营能力分析”之“（一）流动负债结构及变化

分析”之 “6、其他应付款”：更正2022年前五大往来单位余额、预提费用单位

与本公司关系。 

第四节 公司财

务 

“九、关联方、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”之“（三）关联交易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

营成果的影响”之“1、经常性关联交易”：根据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数据更

新。 

第六节 附表 “一、公司的主要知识产权”之“（一）专利”：更正第13项专利的专利号。 

其他 根据前次会计差错更正后的内容，相应更新财务报表数据、附注及财务指标。 

 

三、其他事项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公司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。公司对上述更正

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 

 

湖南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28 日 


